附件2

健康乡村建设行动
推进首都健康乡村建设，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健康保障。到2030年，我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38%；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稳步提高；动态保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；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全覆盖持续巩固；坚决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致贫。乡村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高，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。

1.推动健康乡村建设。按照国家相关要求，有序推进健康乡村建设，开展健康乡村建设成效监测，及时调整和优化工作措施。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，推动健康乡村建设取得更加扎实的进展和成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爱卫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委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城管委、市水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体育局、市医保局、市中医药管理局、市疾控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.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分布。推动建设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。以基层为重点，强化服务体系上下联动和支援帮扶，推动城市医疗资源向区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。优化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布局，合理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，采取巡诊服务、上级机构派驻、邻村卫生室延伸服务等方式实现乡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。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乡镇卫生院）防病治病、药学服务和健康管理能力；加强村卫生室能力建设，强化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功能；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按照“创造条件、优化流程、加强调度、应纳尽纳”的原则，通过多种途径，加快推进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；加大医保支持力度，优化医疗保障管理服务。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，按需确定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层次和规模，优化乡村医生人员结构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医保局、市教委、市中医药局、市疾控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3.做好公共卫生服务。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。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卫生健康热点问题，聚焦重点人群，多形式开展农村居民健康科普知识宣传，宣传普及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——基本知识与技能》。加强老年人、妇女、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关注和照护，统筹推动健康孕育、新生儿疾病筛查、儿童青少年肥胖与近视防控、适龄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、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，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教委、市中医药局、市疾控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4.构建健康支持性环境。以健康乡村建设行动为纽带，强化与健康北京行动其他专项行动的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推动健康北京行动在基层的实践落地。改善健康环境，完善基础设施。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强化垃圾分类、卫生厕所长效管护、自来水普及、生活污水处理、村庄环境整治、乡村河湖库管护、公共场所设施配备、病媒生物防制等工作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推动健康文化传播，在农村地区广泛宣扬健康文化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针对农村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及相关健康影响因素，开展健康乡村提“素”专项行动。促进乡村健康产业发展，引导居民就近就业。支持群团组织开展健康乡村建设相关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爱卫办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委、市水务局、市城管委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文旅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体育局、市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5.精准帮扶分类救治。进一步健全精准帮扶机制，及时做好分类救治等健康服务，按照规定落实医疗保障政策和相关社会救助措施，引导社会力量予以帮扶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致贫的底线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民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主要指标
	序号
	指标
	基期水平
	2030年
目标值
	指标
性质

	结果性指标

	1
	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（％）
	31.3

（2024年）
	38
	预期性

	说明：指农村居民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，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，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，反映农村居民掌握健康知识与技能情况.
计算方法：农村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数／农村监测人群总人数x100％。

	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

	2
	鼓励农村地区居民主动了解和获取健康信息，知晓和理解能免费获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并根据自身和家庭成员情况，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教育活动
	倡导性

	政府工作指标

	3
	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（％）
	53.4

（2024年）
	稳步提高
	预期性

	说明：指村医队伍中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的人数占我市村医总人数比例较上年度的增长情况，主要反映我市村医队伍的发展趋势。增长≥0或本年度比例≥全国水平判断为正向，负增长且本年度的比例＜全国水平，判断为负向。
计算方法：村医队伍中具备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人数／省域内村医总人数x100％。

	4
	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覆盖率（％）
	100

（2024年）
	持续巩固
	预期性

	说明：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情况，主要反映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参与程度。
计算方法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数／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总数x100%。

	5
	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
	动态
全覆盖
（2024年）
	持续巩固
	约束性

	说明：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“空白点”动态清零。

	6
	是否发生规模性因病致贫
	否
	否
	约束性

	说明：根据平时工作掌握情况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年度考核结果研判。该指标主要反映地方巩固健康扶贫成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。


